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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运营模式和投融资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启示 

[成果摘要]本项研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国铁路运营的

现实，对我国铁路建设改革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。在运营体制方

面，我国宜采用以“网运分离”模式为主的组合型运营模式。在投融

资模式方面，实行公益性铁路和经营性铁路区别对待的方式。在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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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补贴方面，建议遵循“谁需求谁补贴”原则，建立公益性补偿机制，

协调好铁路经营性与公益性的关系。在定价机制方面，建议在国家指

导定价下，建立反映市场供求、有涨有跌的票价制定机制。 

一、铁路运营模式和投融资体制的国际比较 

1．“网运合一”与“网运分离”模式各有利弊。目前国际上主

要有“网运合一”和“网运分离”两种铁路运营模式。前者实行垂

直一体化管理，机车及路网均归所在区域铁路公司；后者则将基础

设施管理与客货运输经营彻底分开。实践中，前者能将外部市场交

易关系转化为企业内部结算关系，降低交易费用，但易造成竞争不

足和垄断；而后者能保证路网完整，并在运营公司间形成竞争，但

交易费用高，路网公司话语权过大。 

2. 政府扶持与多渠道融资并重。国外铁路建设投融资有如下

特点：政府引导扶持为主，政府投资比重大；拓宽融资渠道，吸引

地方政府参与；实行项目融资，鼓励私人资本参与；选择适当融资

工具，充分利用资本市场；扩大权益性融资，控制债券融资规模。 

3. 公益性补贴必不可少。在这方面，美国政府对铁路公益性

运输进行公开补贴，而德国则实行公开招标，引入特许权竞争机制

解决公益性运输问题。但面对公益性及其亏损给财政带来的现实困

难，国际上的普遍经验是，通过政府拨款和免除债务等方法给予适

当补贴，以扶持铁路建设。 

4. 票价形成机制体现市场供求和公益性特点。国际经验表明，

铁路货运价格形成可以通过市场实现，而客运因兼具公益性，其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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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确定相对复杂。美国主要采取“收入管理”方法来确定票价，即

利用网络预订系统，分阶段分析剩余能力，根据客流确定票价。日

本是以收支平衡为原则，实行以综合成本价格为基准的上限价格浮

动制票价，由政府规定最高价格运费收入。德国则主要采用收益管

理定价模式，其运价率呈现出“递远递减”、鼓励提前订票、鼓励

团体消费等新特征。从国际趋势看，由于政府难以全面掌握成本、

需求和利润等信息，因此下放定价权已渐被接受。 

二、解决我国铁路运营模式选择和建设投融资等关键问题的思

路对策 

1. 实行“网运分离”为主的组合型运营模式，引入竞争机制。

若实行“网运合一”，中国铁路总公司虽可保证纵向一体化效率，

但会产生新的行业垄断。同时我国铁路主要干线客货运输密度较

高，大部分干线间互补性和依存度强，若采取“网运合一”，铁路

主要干线和干线系统的分割将破坏运输产品的完整性，增加交易成

本。建议我国采用以“网运分离”模式为主的组合型运营模式。一

是保证全路集中统一管理，对营运公司引入竞争机制。二是处理客

货运具体问题，可在网运分离程度上有所区分。客运公司运营时间

和使用机车较固定，与路网公司交易频率和不确定因素相对较低，

而货运公司与网路公司谈判频率较高、清算较复杂，因此可先将客

运从货网中分离出来，实行“网运分离”，并引入竞争机制。但货

运方面则实行“网运合一”，同时促进形成直面客户的全网性集装

箱、冷藏、大件、快运等专业运输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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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，培养铁路产业造血功能，妥善处理

巨额债务。对公益性铁路宜由中央及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，通过

财政方式解决债务或运输补贴问题。而经营性铁路具有吸引社会投

资的条件，可放宽市场准入。创新融资方式，通过合资修路、发行

股票债券等实现多元融资。继续推进铁路股份制改革，对优良资产

重组改制，以“存量换增量”，实现持续滚动融资发展。构建能吸

收社会资金的铁路产业投资发展基金等，吸纳社会资金。建立投资

者退出机制，努力减少进入和退出成本。此外，对巨额债务需区分

公益性和经营性，前者由政府补贴，后者可成立专门机构处置。 

3. 遵循“谁需求谁补贴”原则，建立公益性补偿机制，协调

好铁路经营性与公益性关系。对政策性低价或无偿运输等，由中央

财政补贴；对维持区域开发、地方要求开通铁路支线所造成的损失，

由地方财政补贴。根据公益性程度，采取确定补贴金额并公开竞标

方法，授权中标企业特许经营。补贴和创收激励相结合。对抢险救

灾的物资运输等实行专项拨款；对伤残军人（警察）和学生的运输，

继续实行半价制度，差额由中央财政补贴；对支农物资运输，继续

实行国家定价制度，并由中央财政补给企业。 

4. 在国家指导定价下，建立反映市场供求、有涨有跌的票价

制定机制。强化铁路运输成本核算，综合考虑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等

因素，合理制定铁路基准定价。在国家指导定价前提下，允许企业

有一定价格浮动权，形成按市场供求关系、有涨有跌的运输价格形

成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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